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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业环境违法行为所带来的损害结果并不具有即时性，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后的危害会在多领域、多

层次的社会生产生活产生以潜移默化的影响方式展现出来并且环境犯罪在治理中仍有很多现实障碍，所

以需要利用企业环境违法规制中和解的方式来打造企业环境犯罪治理的新路径，提升生态环境的保护程

度。企业环境违法的规制体系由民事规制、行政规制、刑事规制组成，将企业环境违法的类型进行合理

的分类，在不同的规制下去拆解企业违法和解路径。虽然目前企业合规是和解的新趋势，企业环境合规

也是企业环境违法规制中和解的重要因素，但企业合规作为舶来品，环境合规作为企业专项合规的一种，

在我国仍需要一段时间的实践和发展从而得以本土化，因此在现行的企业环境违法规制中寻求合适的企

业环境违法和解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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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amage caused by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violations is not immediate. The harm caused b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cological damage will have a subtle impact on social production and 
life in multiple fields and at multiple levels. There are still many practical obstacles in the g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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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ce of environmental crim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use the reconciliation approach in the 
regulation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violations to create a new path for the governance of cor-
porate environmental crimes and enhance the prote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reg-
ulatory system for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violations consists of civil, administrative, and crimi-
nal regulations. It classifies the types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violations into reasonable cate-
gories and dismantles the corporate illegal reconciliation path under different regulations. Al-
though corporate compliance is currently a new trend in reconciliation, and corporate environ-
mental compliance is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in reconciliation in the regulation of corporate en-
vironmental violations, corporate compliance as an exotic concept and 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as a special type of corporate compliance still need some time of practice and development to be 
localized in China. Therefore, it is of certain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seek a suitable reconciliation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violations in the current regulation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viola-
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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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正迈向新生态文明时代，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以及环境治理措施路径的多样性有助于我国构建

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企业作为环境治理的主体之一，在生产生活的过程中践行绿色低碳亦是应有之意；

和解具有双方达成合意，表明了双方对其负担义务的自愿履行的特点，企业环境违法行为导致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时，更需要企业履行对环境、生态修复的义务。因此，在现有的企业环境规范体系中，从部门

法的角度，分类去探讨在企业环境违法时的和解制度是有利于新生态文明时代的环境治理的。 

2. 企业环境违法的规制体系 

对于企业环境违法的规制，我国目前没有制定专门的法典，但以部门法为划分角度，对于环境违法

的规制体系是由民事规制、刑事规制和行政规制组成。 
环境法调整社会关系的特殊性以及环境保护监管主体的广泛多元性决定了对于环境违法行为应采用

综合调控的方式方法[1]，虽然环境法的调整也与其他部门法一样体现国家意志，但方式上不同于其他法

律部门，采用综合手段进行规制有其必要性。环境管理的成本高、效益低；在污染造成以后进行事后的

监管和控制，不符合企业经济利益，不利于企业积极性发挥，在统筹适用刑事、民事、行政责任，损害

救济制度时，应当以修复生态环境为导向[2]，强调适度的司法能动性以司法裁判推动绿色发展，妥善解

决权利冲突问题。 
国家手段虽然是最有力的手段，但同时也会相对更容易打击相对人的积极性以致其可能会产生对立

和被动情况，基于环境管理的相对人在环境保护中的重要角色地位，环境法律规制有必要突破单纯强制

性、制裁性的格局，将企业的环保积极性充分发挥，才能实现环境法律规制的目的[3]。 

2.1. 企业环境违法的民事规制 

环境侵权是指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从而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的行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是指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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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因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而造成被害者民事权益的损害而应承担的民事方面的法律责任[4]。2021 年 1
月 1 日《民法典》实施后，对企业环境违法的民事规制主要体现在总则编和侵权责任编的相应条文中。

《民法典》总则贯穿民法典，总则编的“绿色原则”明确了在进行民事活动时需要节约资源、保护生态

环境，贯穿民事活动的始终；在相应的环境违法行为规制方面，主要体现在民法典《民法典》第 294 条、

第 346 条、第 509 条、第 558 条、第 619 条。 
其次是对环境侵权责任的追究，关于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民法典》采取的归责原则为无过错责

任原则，对于追究环境侵权责任的规定较为刚性，体现其强制力和惩戒力。《民法典》对于环境违法

的规制有污染生态、破坏环境的责任也有因其行为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从而对他人损害的责任，

并且在责任方式和程度方面均有详细的规定。在追究企业环境污染责任时，《民法典》采用了不同的

责任构成，有公益与私益之分。此外，对于企业环境违法的民事规制，还要区分企业主体责任和企业

工作人员责任。 
在诉权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于企业环境违法行为的规制主要通过扩大诉权主体

范围的方式加以规制，规定法定组织和检察机关可以作为民事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这对于企业环

境违法的规制起到强化的作用，同时也允许针对同一环境侵权案件，既可以提起私益诉讼，也可以提起

公益诉讼，既可以单独提起诉讼，也可以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一起提起。 
因此，基于民事主体在环境保护中的重要角色地位，环境法律规制有必要突破单纯强制性、制裁性

的格局，将企业的环保积极性充分发挥[2]，完善创新企业环境违法时的民事和解，才能更好地实现环境

法律规制的目的。 

2.2. 企业环境违法的行政规制 

环境行政法律责任是指环境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违反环境行政法律规范或不履行环境行政法律义务

所应承担的否定性的法律后果[4]。根据《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环境行政处罚的种类有警告、罚款、责令

停业整顿、吊销许可证、没收非法财物行政拘留等以及 2014 年《环境保护法》增加的按日连续处罚的环

境执法措施。 
总的来说，对于企业环境违法的行政规制主要体现在对企业环境违法的行政监管及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磋商两方面。一是企业环境违法的行政监管，在行政监管的模式上，生态环境保护实行综合执法模式，

实现执法权的整合，将原环保、海洋、国土、农林等执法权中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权限统一交由综合

执法部门行使，行政监管也成为当前环境违法行政监管的重要模式之一；二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

生态损害赔偿磋商是行政权的行使来启动磋商，企业与行政机关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若达成磋商

协议且企业履行相关磋商协议并履行相关义务，企业完成对生态利益的提早修复；反之，若磋商不成则

提起损害赔偿诉讼的制度模式。现阶段，各省政府部门相应出台了实施方案，如相关的磋商工作办法、

修复效果后评估工作办法、赔偿资金管理办法、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等[5]，形成生态损害

磋商的上下级分工、程序细化、效果审查的综合性体系。 

2.3. 企业环境违法的刑事规制 

当随着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进一步严重，给公共安全和环境造成难以估量的重大危害时，国家需

要用到刑罚这种最严厉的手段来惩罚这一类的危害环境的行为。由于企业在实施犯罪行为后就已经创设

了环境犯罪结果的隐患，但因受限于相关的科技手段无法立即显现加之目前刑法对于环境犯罪的定罪需

要危害结果和因果关系被同时证明，这意味着当惩处时已经产生不可逆的危害结果，企业的环境犯罪规

制不属于事前调控，而属于事后治理[6]。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6925


梅丹琳 
 

 

DOI: 10.12677/ojls.2023.116925 6447 法学 
 

我国的《刑法》对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有明确的规定，如在犯罪主体的规定上，除环境犯罪的环境

监管失职罪、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

以及非法低价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的犯罪主体只能是自然人外，其他环境犯罪的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

也可以是单位[7]。 
对于污染环境的责任追究则规定了应当从重的处罚情形、应当从宽处罚的情形、对于单位和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双罚制等；在环境刑事责任追究的基本程序上规定了有环境行政

执法与刑事司法的链接、环境违法行为的移送程序、环境刑事诉讼程序、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等。 

3. 企业环境违法规制体系中的和解 

3.1. 企业环境违法民事规制中的和解 

生态环境修复的责任性质属于补偿性责任，符合民事责任的基本属性。民事责任的承担优先适用补

偿性的方式。在生态环境破坏的情况下，责任承担者直接进行修复，可以更好地维护环境法益，较之惩

戒性的责任承担方式，更应当优先适用，和解作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和解，在企业环境违法的民事规制

中加以运用，是具备相应的理论依据的。其次，对于环境侵权的惩罚性赔偿，法律并没有规定像对消费

者赔偿、对商标权人赔偿那样的确定倍数标准，而只是规定了相应赔偿的原则性标准，这不仅体现了环

境侵权的复杂性，同时也是赋予了法官较大的裁量权，要求法官在裁量时应充分考虑环境侵权的主体、

行为、后果等因素。在实践中，法院的判决往往是笼统地要求侵权人对生态环境进行修复。然而，生态

环境的修复是技术性和专业性很高的工作，侵权人可能因修复费用和技术能力原因不能履行法院判决[8]。
除此之外，单一的修复并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还可能再次造成生态环境的损害，因此，环境违法民事

规制中，单纯司法裁判存在显著的局限性，且通过诉讼追究责任解决争议的方式是最刚性的方式，而诉

讼和解对于和解而言，具有司法确认的途径。故而研究企业环境违法民事规制中的和解，需要以诉讼和

解为主线。对于环境侵权之诉，有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之分，在公益诉讼中提起的主体又有公益组织提

起和检察机关提起之分，因此，在以诉讼和解为主线的研究过程中，应分开进行讨论。 
企业环境侵权造成生态破坏和环境损害相对于公益诉讼而言，环境民事侵权诉讼属于环境违法规制

的“私益诉讼”。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在民事诉讼程序中体现为处分原则，原被告享有同等的处分权，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处分所享有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其可以撤诉、调解、和解[9]。但基于环境

侵权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损害难以清晰量化，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可能会对公共利益造成损害，

且环境侵权往往是生态环境的损害，因此有必要同时考虑是否可能产生相应的其他的侵权责任，因此，

仅从民事侵权角度考虑和解，那么可能因达成的和解协议损害了公共利益而导致无效。 
由于企业的环境违法侵权行为有可能一起造成了私益和公益的侵权。公益因素是企业环境违法行为

的和解必须考虑的因素，在民事公益诉讼领域，如前文所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分为公益组织提起和检察

机关提起两种类型。 
和解能够平衡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且符合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建设和谐美丽社会的

需要[9]。关于和解的法律适用，根据《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解

释，公益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可以在诉前进行和解、可以由法院调解达成环境公益诉讼中的

调解协议、原被告在诉讼中针对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请求达成和解、诉讼请求经有权行政机关的行政监

管而使得诉求得以实现而后和解，和解在公益组织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中主要可以体现在以上五个方面。

当公益组织与环境违法企业协商达成和解后，企业采取积极方式主动弥补损害，如积极支付赔偿金；基

于自身生产经营状况，与公益组织协商分期履行损害赔偿义务；企业主动提升环保意识、改进技术设备，

在维护环境公益的同时，又能使企业继续为社会创造财富，此时的和解是高效有益的。当然，公益组织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6925


梅丹琳 
 

 

DOI: 10.12677/ojls.2023.116925 6448 法学 
 

与企业的诉讼和解亦是要受到监督和限制，在“公告 + 审查”模式下，公告期间相关个人和法人、社会

团体等均可以对协议提出异议，当提供证据证明该协议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异议成立时，法院应当不予确

认协议有效[10]。此外，从《民事诉讼法》第 215 条的规定中我们也可以明确看出，当在环境公益诉讼中

达成的和解协议可能会牺牲社会公益时，检察机关可以提出抗诉和提出再审的法律建议，从而实现检察

机关对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的法律监督的职能。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其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检察机关与被告的和解不是普通

的民事权利让渡是对于国家公权力的处分，其与被告进行和解需要基于高度的审慎，因此，研究检察机

关公益诉讼和解的重点是对于处分权行使规则的分析。处分权作为一种原则，属于常规性的应当遵循的

规范和要求，虽允许例外的存在，但是对于处分权的限制应当具有理论正当性和禁止扩大化。对于处分

权的限制，尤其是对于诉讼请求的限制，并非是要禁止原告自由处分诉讼请求，而是合理合法地引导，

科学地设置诉讼请求，恰当地变更或者放弃诉讼请求，妥善地应对调解中的诉讼请求。首先从诉讼请求

的设置而言，由于环境侵害的复杂性，其诉讼请求往往是复合的[11]，这样才可以涵盖环境污染和生态破

坏造成的损失。从诉讼请求的变更而言，诉讼请求的变更是涉及当事人实体处分的权利，这时，要区别

于普通民事诉讼的相对自由，此时的法院需要对变更的诉讼请求进行生产，是否违反了环境公益的维护。

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调解与和解均可能涉及诉讼请求的退让，因其没有切身实体利益在其中且公共

利益不允许被随意处分[12]，所以对此的和解调解需要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标准，保护公众的知情权、参与

权，对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进行公告监督，同时，由于存在信息落差等现实问题，也应当与法院的最

终审查为落脚点。 
在环境的民事公益诉讼，调解的适用在程序上相对与诉讼程序上更为简便，可以减少各方当事人以

及法院投入的时间精力和各项费用，与诉讼相比可以降低成本，达到司法资源节约的目的[13]。在环境的

公益诉讼中，由于原告的举证能力更弱且环境侵权的举证也较为更困难，和解表明双方当事人在治理环

境污染、恢复被破坏的生态赔偿损失等方面达成一致，这个时候，从某种程度上，比判决的社会效益更

好。但如前文所述，由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损害结果的承担主体可能是不特定的多数人，因此无论

是在私益的环境侵权的诉讼中的和解，还是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和解，都要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标准和考量，

同时也要进行公告以保证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3.2. 企业环境违法行政规制中的和解 

和解旨在给争议提供一种争议的解决方式，因此在企业环境违法的行政公益诉讼中，对于和解制度

的肯定并不是要排除其他的争议解决方式。行政和解与普通的民事和解不同，行政和解存在于行政法律

关系中，具有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角色恒定，行政主体履行法定职责，行政相对人负担义务，双方权

利义务并不对等[14]。其次，在企业环境违法的行政公益诉讼中，在行政机关的诉求中会涉及的行政行为

属于公权力的处分，而公权力属于不可处分的范畴，因此，只有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行政行为才可以进

行适当处分且在企业环境违法的行政公益诉讼中和解的适用也应有严格的适用范围。 
首先对于和解的时间应当有一定的限制。由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案件的专业性强，复杂程度高，若

是在诉前、审前进行和解则可能存在审判机关和公众对案件的具体事实了解不清、具有很强的不透明性，

无法明确二者之间的和解是否牺牲了公共利益，因此在诉前、审前阶段的和解应谨慎严格适用。而若和

解的时间限定在了庭审阶段结束后，由于经过双方的举证质证等环节，再加之当前我国的大多数案件是

进行公开审理且有详细的庭审笔录，案件的全貌可能得以窥探，因此在这个阶段之后的和解由于处在各

方的监督下，和解会牺牲公共利益的可能性得以降低且这种方式也能较好地保障社会公众对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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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若和解在判决之前仍无法达成，则是行政机关关于该案件的补救措施不满意或者企业对于和

解协议有较大的分歧，此时的继续和解、调解可能会成为一种拖延等待，就会让环境和生态出于被继续

破坏的状态，这便与和解的节约司法资源以及更加符合经济上的合理性以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背

道而驰，那么法院应当依据法庭认定的事实和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咨询专家的意见，及时作出裁判，以

便尽快修复生态环境。 
再者，从和解协议的内容和参与主体角度切入。首先由于和解涉及环境公共利益且案件事实一般较

为复杂，因此和解是庭审过程中的和解，所以审判机关的参与理所应当。从和解协议的内容来看，和解

协议的内容是关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补救措施、修复措施的，对于环境的补救修复的义务主体是行

政相对人，也即企业环境违法者，那么其也应当参与到和解协议的制定中。和解协议的内容与企业的切

身利益息息相关，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并非是以倒闭企业或是使企业破产为目的的，因此行政机关在制

作和解方案的时候需要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承受能力，在达成和解时，兼顾企业的持续发展和经济实

力、督促企业及时提升环保技术和更新环保设施、实现绿色生产，最终形成多方共赢的局面，这样和解

协议才能得到顺利的执行，亦能得到更多的保障。 

3.3. 企业环境违法刑事规制中的和解 

单从企业环境犯罪的行为对象来看，其行为对象是具体的、是局部的[15]，表现为具体的水流、土壤、

森林、矿藏等。另一方面，当企业为了更大的经济利益，削减成本，实施环境犯罪行为造成环境污染生

态破坏时，同时也会破坏不特定多数人对该良好环境的利益。因此，对于环境的犯罪应当要与一般的因

破坏社会秩序从而侵犯公共利益的犯罪区分开，虽然环境法益中不仅包含了个人的健康以及财产等法益，

还包含了对环境要素、动植物等要素，但在环境法益中，最终其都可以落脚于个人权利的损害。既然遭

受侵害的是具体环境利益或人身权利、财产权利，那就可以根据受损权利主体确定被害人，进而存在被

害人、加害人双方协商、对话、和解的空间[15]。 
从企业环境犯罪所侵害的犯罪客体的本质来看，实际是被侵害的具体被害人人身、财产损失的和解，

此时所遭受的人身伤害和财产的损失，当然就可以就其进行协商，对此，被害人有完全的处分权。其次，

对于侵害自然资源物权的和解。我国《宪法》第九条规定了我国的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但森林、水流

等自然资源是具有经济价值的，个人和企业在符合国家规定的条件的时候是可以进行使用的，因此企业

出现对这一类的客体侵害的时候，和解的适用应分类讨论。如若是属于个人承包经营的，则属于对他人

的财产权益进行侵害，自然可以适用刑事和解；若是涉及集体或者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的侵害，则刑事

和解就需要有一定的限制，由于环境犯罪的刑事和解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有效恢复受损的生态环境，因

此，此时的刑事和解的范围仅限于对赔偿数额、修复措施进行协商，“被害人”不享有放弃赔偿、主张

的权利。 
虽然从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于刑事和解案件的范围的规定来看，其是将环境犯罪的案件排除在

和解的范围外的，但《刑事诉讼法》的 103 条规定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制度，这意味着一方面，

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不受犯罪性质和罪行轻重的影响，只要存在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即

可，因此受到环境犯罪侵害的被害人当然具备该项权利，并以调解的方式结案；另一方面，附带民事诉

讼调解成功附随的效果是司法机关会对被告人予以从宽处罚，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为环境犯罪案件适

用以赔偿谅解和从宽处罚为基本构造的和解制度打开了出口[16]。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 103 条规定的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和相关司法解释实质上肯定了即使是环

境公益诉讼也具有可调解性[16]，而调解通常是以被告人认罪悔过为前提，以被害人谅解为结局的对话过

程，实质上更接近于各方当事人与法院在案件事实清楚基础上的司法商谈，在这一过程中，由法院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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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环境主管机关监察、民众广泛监督，恰好找到了一个环境治理的新出路。虽然前述方式也许可以成

为环境治理的新路径，但是由于环境修复工作的专业技术要求高，对环境的修复义务的承担有着周期长、

见效慢的特点，如有需要被告放养鱼苗、补植树木等无法及时履行的义务，因此在达成和解协议后，仍

应有一定的措施来保障和解协议的履行。如可以在刑事判决中对和解协议涉及的生态修复措施以非刑罚

处罚的方式加以明确，在无法达成和解协议时，也可以判决执行，这样可以达到刑事和解的主动性与非

刑罚处罚方式的被动性形成了互补的、灵活的生态修复责任实现方式，保证了生态修复责任在环境犯罪

的整个诉讼阶段均有实现的机会。对于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是否适用一般民事公益诉讼的相关规定存在争

议，但由于存在和解协议公告等制度，可以切实地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以及告知相应的负有环境管理职责

的环保部门让之采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确保环境法益的充分恢复。 

4. 结语 

由于企业环境违法规制的体系化，在此的企业环境违法的和解也因不同的规制类别有所区别，但核

心的基本点仍是环境法律关系。 
从民事规制角度，存在私益和公益两种环境侵权的诉讼，由于诉讼提起主体的不同，因此享有的诉

讼的处分权也是不同的。在私益的环境诉讼中，以社会公益为底线，其对于原告的处分权限制较少。在

公益的环境诉讼中，由于公益组织和检察机关的主体特殊，其和解的适用需要较私益诉讼有较为严格的

限制，要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落实和解协议的公告制度，统一要以法院的审查为最终落脚点。 
从行政规制角度，由于存在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天然的不平等的恒定角色差异，以及行政机关

行使的公权力是具有不可处分等特殊性的存在，行政和解在企业环境违法规制中仅限于行政机关自由裁

量的范围内，同时，对于和解的时间也应当被限制在法庭辩论后的阶段，以免出现信息不对称从而牺牲

公共利益的情况。 
从企业环境违法的刑事规制角度，由于企业环境犯罪所侵害的环境法益的公益性较危害公共安全、

社会秩序、国家安全等法益的公益性是有所不同的[16]，环境是媒介，其最终的客体侵害可以落到个人法

益上，因此，在我国环境犯罪中适用刑事和解是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的，同时在环境司法实践中，环境犯

罪企业积极进行生态修复，环境修复是可以作为积极的酌定量刑情节的，然而虽然其对于恢复生态环境

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于缺乏相关的程序约束和实体监督，这种隐性的和解状态具有非规范性，因

此，将环境犯罪纳入刑事和解轨道内运行也是解决当前环境刑事犯罪治理方式弊端的有效途径。环境法

益同时具有公益性，因此在和解主体、和解范围、和解协议的审查与监督等方面应区别于现有的和解制

度，予以其必要的限制以充分保护公共利益不受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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